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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25       证券简称：新华传媒       编号：临 2015-024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监局现场检查的整改报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于 2015

年 8 月 6 日至 13 日对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进行了现

场检查。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收到上海证监局沪证监决【2015】84 号《关于对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书》”）

后，对此次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立即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控股股东进行了传达。同时，召开了专题会议进行认真学习。针对存在的问

题，公司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有关人员对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仔细地分析了问题原因，逐项制定了整改措施和明确落实责任人，形

成《关于上海证监局现场检查的整改报告》并分别经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

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有

关整改内容和整改措施等情况公告如下： 

一、存在问题：“公司 2011 年 9 月和 12 月分别为关联方上海新华成城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城公司”）代垫 850 万元（共计 1700 万元），并直接

支付给上海虹西实业公司。该关联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0.5%以上，但公司未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未按关联交易履行

临时报告义务。公司上述事项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40 号）第三十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情况说明：公司 2010 年收购成城公司时约定向其提供 13.2 亿元人民币财务

资助款项专项用于清偿其既有债务。公司在执行过程中，只注意到基于 2011 年

9 月和 12 月代垫资金的时点我方还押有财务资助进度尾款对应的债务未支付且

余额均超过 1 亿元，而忽略了涉及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问题。公司已

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收回上述代垫款项，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整改措施：公司已组织高管和相关人员，进一步加强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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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四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并要求严格按规定执行。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整改期限：已完成整改。 

 

二、存在问题：“公司截至 2011 年底向成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发生额累计

16.1 亿元，该金额超出公司 2010 年 10 月 26 日《关于收购成城项目的关联交易

公告》中披露的‘公司按照收购协议约定标准向成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款项 13.2

亿元’。上述超出部分的财务资助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5%以上，但公司未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未按关联交易履行临时报

告义务，并且在 2011 年年度报告中未将相关财务资助作为重大关联交易予以披

露。公司上述事项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

及第四十八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

告的内容与格式（2007 年修订）》（证监公司字【2007】212 号）第四十五条的规

定。” 

情况说明：公司临时公告披露的“公司按照收购协议约定向成城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款项 13.2 亿元”未明确该等金额是“余额”还是“发生额”。实际公司以

余额不超过 13.2 亿元为限向成城公司支付财务资助款项，期间累计支出发生额

为 16.1 亿元，累计收回发生额为 3.5 亿元。截至目前，公司已全额收回上述财务

资助款项 13.2 亿元本息，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整改措施：公司已组织高管和相关人员，进一步加强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八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7 年修订）》第四十五

条的相关规定，明确财务资助以累计发生额为限，并要求严格按规定执行。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整改期限：已完成整改。 

 

三、存在问题：“上海中润解放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100%）

2014 年 8 月通过房产包销协议，间接向成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2700 万元。该关

联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0.5%以上，但公

司未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未按关联交易履行临时报告义务。公司上述事项违

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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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截至 2015 年 5 月 13 日，上述房产包销协议已终止履行并已全额

收回垫付资金 2700 万元本息，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整改措施：公司已组织高管和相关人员，进一步加强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并要求严格按规

定执行。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整改期限：已完成整改。 

 

针对报告中指出的问题，我公司已进行了全面的自查和梳理，开展了全公司

的合规培训，组织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进行风险警示教育，完善相关

制度和执行，增强信息披露的严肃性和谨慎性，切实维护好投资者利益。 

 

特此公告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